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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星期五

）

１４

：

３０

２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６０１１

号绿景纪元大厦

Ａ

座

２４

楼会议室

３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召集人

：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董事长罗爱华女士

６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的有关规

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及代理人

）

共

６９

人

，

代表股份

１５２

，

９５９

，

３６６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３９．１４３２％

。

其中

：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及代理人

）

共

２４

人

，

代表股份

１３４

，

１９５

，

１７６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３４１３％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４５

人

，

代表股份

１８

，

７６４

，

１９０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１９％

；

３

、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６５

人

，

代表股份

３５

，

２５４

，

１５７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２１７％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３０９

，

３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５２４％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５７

，

８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８

，

８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８７３％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８８

，

５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８２８４％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７３

，

４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１０３％

。

二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３０９

，

３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５２４％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５７

，

８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８７３％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８８

，

５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８２８４％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７３

，

４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１０３％

。

三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四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１４６

，

３０９

，

３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５２４％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５７

，

８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８７３％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８８

，

５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８２８４％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７３

，

４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１０３％

。

五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１５３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００４％

；

弃权

６

，

５０９

，

０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５５４％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１５３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３５４％

；

弃权

６２４

，

６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７１９％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５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康达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十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

《

选举罗爱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８２

，

８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３５１％

；

反对

１０６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６２

，

０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５３３％

；

反对

１０６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００７％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２

、

审议通过

《

选举季圣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３５８

，

１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８４４％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０９

，

０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５５４％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５３７

，

３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９６６８％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２４

，

６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１．７７１９％

。

３

、

审议通过

《

选举潘同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４

、

审议通过

《

选举祝九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５

、

审议通过

《

选举李邑宁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６

、

审议通过

《

选举黄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７

、

审议通过

《

选举李力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８

、

审议通过

《

选举胡隐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９

、

审议通过

《

选举陈扬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１０

、

审议通过

《

选举栾胜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１１

、

审议通过

《

选举曾江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十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

《

选举李晓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２

、

审议通过

《

选举张明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３

、

审议通过

《

选举蒋艳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９６

，

７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４４２％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０２％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７５

，

９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９２７％

；

反对

９２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２％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十三

、

审议通过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发放管理办法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８２

，

８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３５１％

；

反对

１０６

，

０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６２

，

０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５３３％

；

反对

１０６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００７％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十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４６

，

２８２

，

８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６３５１％

；

反对

１０６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６

，

５７０

，

４８７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５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４

，

４６２

，

０８５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７５３３％

；

反对

１０６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００７％

；

弃权

６８６

，

０７２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１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４６１％

。

十五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作了

２０１４

年年度述职报告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

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

发表独立意见和在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

作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介绍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江学勇

、

李彬

３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２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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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邮件和电

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

，

实际到会董事

１１

名

。

公司部分高管和监事列席本次会

议

。

会议由董事长罗爱华女士主持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推选

，

同意选举罗爱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

、

审计委员

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

１

、

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

：

罗爱华女士

、

栾胜基先生

（

独立董事

）、

季圣智先生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相同

，

罗爱华女士为召集人

。

２

、

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

：

栾胜基先生

（

独立董事

）、

胡隐昌先生

（

独立董事

）、

季圣智先生

，

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相同

，

栾胜基先生为召集人

。

３

、

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

：

曾江虹女士

（

独立董事

）、

罗爱华女士

、

陈扬名先生

（

独立董事

），

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相同

，

曾江虹女士为召集人

。

４

、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胡隐昌先生

（

独立董事

）、

陈扬名先生

（

独立董事

）、

李力夫先生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胡隐昌先生为召集人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

经董事长提名

、

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季圣智先生为公司总裁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需要

，

经总裁季圣智先生提名

、

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

：

黄馨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裁

，

李力夫先生

、

廖益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经董事长罗爱华女士提名

、

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季圣智先生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季圣智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交所审核后未提出异议

。

季圣智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４２５０２０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４２０１５５

电子邮箱

：

ｊｉｓｚ＠ｋｏｎｄａｒｌ．ｃｏｍ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６０１１

号绿景纪元大厦

Ａ

座

２４

楼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

经总裁季圣智先生提名

、

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继续聘任李力夫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第三项至第六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１

、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

经审阅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

，

未发现有

《

公司

法

》

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２

、

高级管理人员提名方式

、

聘任程序合法

。

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审议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３

、

经了解

，

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

要求

。

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会议所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第八届董事会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

３

名

，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

１ ／ ２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季圣智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８６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２００９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

获

学士学位

；

２０１２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企业管理系

，

获硕士学位

；

并获得香港大学金融系硕士学位

。

曾担

任共青团北京大学

（

深圳

）

委员会副书记

、

招银国际

（

香港

）

金融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

。

现任深圳

工业总会副会长

、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

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

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协会副会长

、

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副会长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起至今在深圳市

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现任公司董事兼总裁

、

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前海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和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

季圣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１

，

７１８

，

９０８

股股份

，

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一致行动人

。

季圣智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黄馨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７０

年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

先后在四川

省乐山市公交公司

、

珠海乾坤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华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

历任深圳市

华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

办公室主任

；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总裁办

总经理等职

。

现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

并兼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运

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

。

黄馨先生未持有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李力夫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５５

年生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深圳华控赛格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兼任深圳华控赛格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林芝华控赛格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历任大兴安岭松林粮食科会计

，

大兴安岭地区财政局

会计

，

大兴安岭林管局财务处处长

，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干部

，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财务

总监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兼任深圳市赛格宝华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

深圳市赛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

西安赛格电子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

西安海荣赛格

电子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

深圳市赛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深圳市赛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监事

。

现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李力夫先生未持有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

廖益平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７２

年生

，

博士

，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

，

获动物

营养学博士学位

，

曾任深圳康达尔

（

集团

）

饲料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

研究中心主任

，

广州天科科技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

，

湖南正虹科技股份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

、

技术总监

。

从

２００３

年起

，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禽健康养殖中心客座研究员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２

年

，

任湖南正虹科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企业导师

，

湖南省饲料工业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

。

现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

廖益平先生未持有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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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 201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邮件和电

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

实际到会监事

５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光明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通过如下决

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依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何光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

席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何光明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

表决结果

：

５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

：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何光明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５７

年生

，

大专

。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在深圳市电大财务会计专

业学习

；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在海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在宝

安县布吉公社布吉大队历任会计

、

文书等职

；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

历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

种鸡场副场长

、

计财部副部长

、

部长

、

内审部部长

、

办公室主任等职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

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

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现任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

集团工委会主席

、

党委副书记

。

何光明先生未持有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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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对公司 2014 年

年度报告问询函及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

《

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３

号

），

函中就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公司进行回复说明

。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

，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

【

问询函问题

１

】（

１

）

２０１３

年收购前述三家标的公司时

，

标的公司历史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

收购

完成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对比的主要财务数据

，

２０１３

年评估作价时选取的主要参数来源及其合理

性

，

以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采用的参数与当初收购评估时选用参数的异同

及参数选取差异的原因

，

并重新复核收购评估时和商誉减值测试时采用的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的合

理性

。

公司说明

：

１

）

各公司历史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金额均为万元

）：

Ａ

、

牧兴公司

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账面值

２０１１

年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２

年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３

年末

公允价值

２０１４

年末

公允价值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２８．４８ １０３．４８ ３１．４８ ５８０．５０ １５２．５８

应收款项

５９６．２７ １

，

２４２．９６ １

，

８８７．１８ ２

，

７７８．８６ ３

，

２６９．２６

存货

１

，

１３９．４７ ８１４．０５ １

，

３６７．０５ １

，

３９５．６７ ９２２．２５

固定资产

６９４．６２ ３６０．４５ ３４６．０７ ９８６．８５ ７９２．８５

生产性生物资产

－ ５９８．２２ ６５５．８８ １

，

１８２．６２ ３５６．５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８．４９ ３６．０２

减：借款

７７０．００ ９５０．９９ ９９８．７４ － ３６０．００

应付款项

１

，

２９８．７５ １

，

３９１．２４ ２

，

６７０．８５ ５

，

２８７．６９ ５

，

２９６．２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０．５９ １９．６５ ２６．９０ ５２．１８ ７１．２３

其他负债

－ － － － ６２．００

净资产

３４９．５０ ７５７．２８ ５９１．１７ １

，

６０３．１２ －２５９．８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账面价值

２０１１

年账面价值

２０１２

年账面价值

２０１３

年公允价值

２０１４

年公允价值

营业收入

３

，

２７２．１５ ４

，

２３９．１２ ３

，

２８６．６３ ３

，

８４１．２７ ３

，

７２６．４４

营业成本

３

，

２７２．１５ ３

，

６７０．５５ ３

，

１８８．８４ ５

，

３３６．２０ ４

，

４３２．７２

净利润

－２９９．８２ １２１．９６ －１６６．１１ －２

，

７９４．８５ －１

，

８６４．１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１４３．３１ －６７０．２７ １

，

０７８．４４ －７９５．７７

Ｂ

、

源生泰公司

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账面值

２０１１

年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２

年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３

年末

公允价值

２０１４

年末

公允价值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７．３１ １３．８８ １８．４４ ５０．５８ １１８．２２

应收款项

１０４．３２ １８７．４８ ３３２．３５ ４９９．７３ ５５３．４２

存货

２２４．３２ １２８．６３ ５６．３６ ９３．５４ １０１．０５

其他流动资产

－ － ５．３５ － －

固定资产

３９．５６ ４２．２７ ５０．４０ ６１．４５ ６０．１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 ２．６０ １．０４ １７．４９ １５．３５

减：借款

－ ３４．３９ ２．９３ － －

应付款项

７７０．０４ １

，

０４１．８８ １

，

５３７．４１ ２

，

２８３．５３ ２

，

７７４．０９

应付职工薪酬

－ － ４５．８４ ４７．１６ ５３．２４

净资产

－３８４．５４ －７０１．４１ －１

，

１２２．２４ －１

，

６０７．９０ －１

，

９７９．１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账面价值

２０１１

年账面价值

２０１２

年账面价值

２０１３

年公允价值

２０１４

年公允价值

营业收入

１

，

１８９．１９ １

，

９７８．８９ １

，

９９４．５８ ２

，

５７４．４９ ２

，

６３９．０４

营业成本

９７５．３０ １

，

６１２．７１ １

，

６２６．３３ ２

，

１８３．５３ ２

，

０１８．３５

净利润

－３０１．３６ －３０１．３３ －４２１．１０ －４９５．４８ －３７１．２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１５．３３ ６１．９９ １３４．０１ ７７．８８

Ｃ

、

正顺康公司

项目

２００９

年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０

年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１

年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２

年末

公允价值

２０１３

年末

公允价值

２０１４

年末

公允价值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６．００ ２７６．３３ ４０１．９０ １０２．６６ ８０．８４ １２８．３２

应收款项

１６．３３ ２５９．６７ ４１６．５６ １９．７５ ３７．３９ ６３．５１

存货

３２３．２７ ２６２．９７ ２００．９９ ６４５．４６ ６７４．２５ ５７９．０４

固定资产

６４０．８４ ５４６．０５ ６１３．５５ ３

，

１２６．９１ ４

，

０９１．５５ ４

，

１８９．２８

在建工程

５３．２６ ３７．５７ ２１．２５ ４００．０７ ２６４．９６ ５２．５７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８５．０８ ５０．０８ ２９２．４３ ９８７．７６ １

，

１４０．００ １

，

１６６．１８

无形资产

９５．８６ ３３．２３ ３６．７０ ４．５６ ３．７４ ２．９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４．０３ １７８．４５ １６１．７７ １４６．０２ １５４．４８ １３７．６９

减：借款

３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 －

应付款项

５４５．１０ ５９３．６６ ８７８．０７ ４

，

４４９．５４ ６

，

４０４．４３ ６

，

６７１．２９

应付职工薪酬

－ － － ４０．７７ ５３．８７ ７５．５０

其他负债

－ － － １２２．００ ２５５．３０ ２８１．１０

净资产

４２９．５７ ５５０．６９ ７６７．０８ ６９０．８９ －２６６．３８ －７０８．３８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账面数

２０１０

年

账面数

２０１１

年

账面数

２０１２

年

公允价值

２０１３

年

公允价值

２０１４

年

公允价值

营业收入

１

，

５６１．６３ １

，

５９７．２０ １

，

７８７．５６ １

，

７４６．２７ ３

，

０６２．２７ ４

，

２５５．８６

营业成本

１

，

７３４．５７ １

，

５３９．８０ １

，

４７１．９２ １

，

５３１．４５ ３

，

５３６．６７ ５

，

０５９．７６

净利润

－２３６．７６ －２８．８８ ２１６．３９ －６５９．６８ －９５７．２７ －４４２．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４６３．２１ １

，

２３２．２２ １

，

４９０．５８ ３９３．０８

２

）

２０１２

年评估时

，

评估机构根据公司的战略调整及未来投入预期

，

在公司持续经营及加大投

入

、

市场环境向好等假设的基础上对上述三个公司的未来现金流进行了评估

，

基于当时公司的主要

战略发展方向及管理层对市场环境向好的判断

，

公司进行评估时所选取的主要参数

（

包括销售量的

预测

、

所得税率及折现率等

）

均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与状况相符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选取的参数与

２０１２

年评估时的参数出现差异主要

在于销售网点建设速度

、

销售量的预测上出现较大程度的变化

，

差异的原因主要有

：

Ａ

、

国内养殖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公司对市场的预判出现了偏离

（

详见市场环境变化的具体体

现说明

）；

Ｂ

、

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调整和变化

（

至

２０１５

年初公司才重新确定了新的战略发展方向为

农业金融

），

使得公司调整了对养殖业的投入

，

并压缩了现有养殖规模

（

牧兴公司养殖场由原先的

３

个减少至

２

个

，

存栏母猪由

２０１４

年年初的

３１００

头压缩至年末的

１１００

头

，

大大压缩未来生产规

模

），；

Ｃ

、

厦门公司和牧兴公司管理团队纳入公司集团化管理

，

与公司企业文化的融合进入磨合期

，

管

理效率提高需要一定的时间

。

上述各因素

，

使得源生泰公司和都市农场公司销售网点的建设速度达不到预期

，

源生泰

、

都市农

场公司与牧兴公司

、

惠州正顺康公司的协同效应未能得到有效激发

；

同时

，

销售量的提升亦因市场环

境变化的影响及公司战略调整投入不足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

经复核

，

我们认为是公司战略调整波及对收购标的公司经营规模调整及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造

成收购时的评估值和减值测试时的评估值存在差异

，

是合理的

。

【

问询函问题

１

】（

２

）

牧兴实业的黑猪养殖和源生泰的品牌肉终端销售对公司业务的具体协同效

应

，

公司对外投资内控制度的建设

、

监督和具体执行情况

，

公司对前述三家标的资产投资时的尽职调

查情况

，

以及收购完成后

，

市场环境大幅变化的具体体现

。

公司说明

：

厦门牧兴公司系负责生猪的养殖与毛猪的委托屠宰与销售

，

而厦门源生泰公司则负

责生鲜猪肉及肉制品的终端销售

，

二者在生猪产业链中涵盖了优质种猪选配

、

养殖模式

、

屠宰加工

、

配送

、

终端渠道等节点

，

形成一完整的生猪产业链条

。

牧兴公司可在源生泰公司销售渠道稳定的前提

下

（

至

２０１４

年末源生泰公司在厦门

、

深圳

、

福州

、

泉州和漳州等城市拥有

４２

个销售网点

），

迅速扩大

养殖规模

；

二者协同

，

牧兴公司生猪养殖技术规范将得到提升

，

公司优质生态生猪和生鲜肉的市场和

社会影响力亦会提高

，

市场份额同时会随着影响力的提高和扩大

，

使得公司猪肉品质将具有竞争优

势

，

销售将更具市场优势

。

公司在对外投资方面执行了内部控制制度

，

同时

，

公司已草拟对外投资管理的专门制度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进行过两次讨论

，

由于涉及公司战略方向的变化

，

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

，

故暂未定

稿并实施

。

涉及上述三个公司的投资决策及事项

，

均已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其中

：

收购惠州正

顺康公司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

收购厦

门牧兴公司

、

源生泰公司

、

都市农场公司的事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在收购上述三家公司时

，

由东莞公司

、

战略运营中心

、

财务管理中心和行政人事中心的相

关人员组成尽职调查小组对上述三个公司实施了尽职调查工作

，

在对惠州正顺康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时还聘请了律师参与到尽职调查工作中

，

且聘请了会计师和评估师对上述三家公司进行了审计与评

估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

收购完成后市场环境出现大幅变化的几个表现为

：

１

）

蛋鸡市场变化

：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１

月份前后产蛋鸡数量出现高值

，

此后禽流感爆发

，

市场恐慌情绪

蔓延

，

南方各地关闭活禽交易市场

，

养殖企业倍受打击

，

信心不足

，

育雏鸡补栏不积极

，

养殖行业进入

了冰冻期

。

产蛋鸡存栏量从

２０１４

年初的

１３．４３

亿只

，

减少到目前的

１１．６６

亿只

。

由于产蛋鸡存栏量同

比减少

，

导致

２０１４

年鸡蛋产量大幅度减少

。

虽然

２０１４

年鸡蛋价格全年走势一路走高

，

但是总体上产

蛋鸡的存栏量截止年底存栏依然是下降的趋势

，

２０１４

年全年鸡蛋产量

１８５０

万吨

，

相比

２０１３

年减少

５．６％

，

是近四年来产量最低的一年

。

价格层面上的情况是

，

饲料价格上涨

，

养殖成本增加

，

企业利润减

少

，

空栏率增加

２

）

虽然

２０１４

年生猪出栏

７３５１０

万头

，

再创历史新高

，

但生猪出栏净增长连续三年出现下滑

，

从

２０１２

年净增长

３４２７

万头下降到目前的

１９５３

万头

，

生猪产量增速明显放缓

，

生猪价格低迷反映了猪

肉消费增长乏力

。

在国家严控

“

八项规定

”、

严控

“

三公经费

”、

空前强大的反腐力度等背景下

，

餐饮场

所的消费降低

，

对畜产品集中消费也有一定的抑制

；

而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改变

，

对养生健康的关注

，

消费猪肉等

“

红肉

”

的比例逐年下降

，

从而也造成了猪肉的消费量走低

。

３

）

进口猪肉与国内自产猪肉竞争激烈

，

虽然中国的猪肉进口猪肉量占世界总交易量的份额还比

较低

，

但近五年来进口猪肉的数量正在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

２０１３

年猪肉进口同比增幅超

１０％

，

进

口量高达

５８．４

万吨

，

虽然受美国和欧盟等多国猪疫情爆发影响

，

２０１４

年进口猪肉进口总量为

５６

，

４

万吨

，

总体下降

３％

，

但猪肉进口量仍高于

２０１２

年水平

，

２０１４

年前

１０

个月仅自美国进口猪肉产品总

量达

３３

万吨

，

同比增长

１１％

，

占我国进口总量的

２９％

；

双汇等农牧企业收购海外生猪养殖企业后

，

进

口猪肉量预计将持续增加

，

而进口猪肉挤压掉的国产猪肉份额却是利润最好的

“

高价品牌猪肉

”。

目

前

，

双汇已经开出了

１８

家

“

史蜜斯

”

品牌的鲜肉专卖店

，

双汇郑州工厂正在建设一条日产

１００

吨的史

密斯菲尔德品牌的肉制品加工项目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可以正式投产

，

对国内消费者和养殖业真正影响也

将打开

。

【

问询函问题

１

】（

３

）

结合标的公司的业务模式和信用模式说明标的资产存在大额应收账款

、

应

付账款的具体原因以及主要对象

。

公司说明

：

厦门牧兴公司

、

厦门源生泰公司及惠州正顺康公司各期末大额应收应付往来款如下

，（

金额均为

万元

）：

（

１

）

厦门牧兴公司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备 注

应收款项

１

，

８２５．９４ ３

，

０５９．０６ ３

，

２４８．１６

其中：源生泰公司

１

，

３１９．０５ ２

，

０７９．３８ ２

，

５４６．８１

生猪销售款

福建容和盛食品公司

３４５．１９ ９０１．９４ ３９９．７６

生猪销售款

厦门商畜公司

４０．５０ ４０．５０ ４０．５０

租赁押金

厦门黄金香公司

８０．２０ － －

拆迁补偿款

应付款项

２

，

１９８．４２ ５

，

５４９．３６ ５

，

２２４．７２

其中： 深圳比利美英伟公司

６２９．４７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饲料款

石狮兽医站

２９０．２７ ３０５．０６ ３０５．０６

兽药款

广东康达尔农牧公司

－ １

，

８８８．７８ １

，

９５９．０７

应付内部单位饲料款

员工及个人往来款

１

，

０３０．００ ７３０．００ ３９３．００

应付往来款

康达尔集团股份公司

－ １

，

５５０．００ １

，

５５０．００

应付内部单位往来款

康达尔贸易公司

－ ６７０．００ ６７０．００

应付内部单位往来款

牧兴公司福建市场的销售主要通过将生猪销售给源生泰公司再由源生泰公司委托屠宰厂屠宰

后将生鲜猪肉销售给消费者的方式实现

；

上海

、

深圳市场的销售则通过销售生猪给福建容和盛食品

公司并由其屠宰加工后销往上海和深圳市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末

，

牧兴公司应收款主要系

２００９

年以来

销售给源生泰公司生猪

，

应收源生泰公司生猪收购款滚动结余数

；

各期末大额应付款主要为应付广

东康达尔农牧公司饲料采购款及应付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康达尔贸易公司汇入用于偿还银

行借款之往来款

。

（

１

）

厦门源生泰公司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评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备 注

应收款项

２３６．６５ ５１２．７３ ５０９．４０

备注

其中：沃尔玛等

４０

个商超网点

１７６．５５ ３７２．９３ ４５０．６６

猪肉销售款

厦门黄金香公司

４０．８７ ４０．８７ ４３．４２

押金

康达尔集团股份公司

－ ７０．００ －

都市农场股权转让款

应付款项

１

，

３９５．８０ ２

，

３６７．１９ ２

，

７７１．９０

其中：厦门牧兴公司

１

，

３１９．０５ ２

，

０７９．３８ ２

，

５４６．８１

应付内部单位生猪收购款

源生泰公司销售网点建设主要系在各商超设销售专柜实现

，

而商超的结算期通常为

１

个月至

３

个月不等

，

故源生态公司期末应收款项主要为各商超正常结算周期内的应收款项

。

厦门源生泰公司

为销售公司

，

其主要系从牧兴公司收购生猪并委托屠宰单位进行屠宰后

，

销售生鲜猪肉

，

故其期末应

付款主要系应付厦门公司之生猪采购款

。

（

３

）

惠州公司

项目

２０１２／７／３１

（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备注

应收款项

２６．６２ ４３．４１ ９１．４２ ５０．６０

其中：康达尔都市农场公司

－ ２１．９９ － ９．１８

鸡蛋销售款

康达尔集团股份公司

－ － ５２．９７ －

鸡蛋销售款

应付款项

３８８．５３ ４

，

４７１．９３ ６

，

４５１．８７ ６

，

６６１．２０

其中：黄访梅

－ ２２２．４３ １６６．２２ １４３．１４

工程款

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 ３１３．７２ １１２．８５ ７８．８３

养殖设备款

梁新林

－ ６２．６７ ９０．２７ ５８．９８

工程款

杨俊生

－ ６２．９１ ５４．７５ ２４．７５

工程款

黎庆昌

３８６．５３ ８６．５３ － －

原股东个人往来款

广东康达尔农牧公司

－ １

，

７６７．７８ ３

，

３８１．５９ ３

，

４２１．９４

饲料及代垫工程款

康达尔集团股份公司

－ － ５４０．７４ ７１３．０４

往来款

康达尔贸易公司

－ ４０２．８０ ４７９．０３ ４７１．６５

往来款

康达尔交通运输公司

－ ７１９．５３ ７１９．３２ ７１９．３２

生物资产购置款

康达尔养猪公司

－ ６８０．９５ ６８０．９５ ６８０．９５

生物资产购置款

惠州正顺康公司主要采取收款提货方式销售

，

故惠州正顺康公司各期末不存在大额应收款项

；

由上表得知惠州正顺康公司应付款项则主要为应付广东康达尔农牧公司饲料采购款和广东康达尔

农牧公司代垫的各项在建工程建设款以及收购本公司之子公司康达尔养鸡公司

（

现名康达尔交通运

输公司

）

和康达尔养猪公司生物资产的应付款项

。

由于上述三个公司各年经营仍处于亏损状态

，

且各公司的工程建设投入或网点建设投入在持续

增加

，

资金面临严峻压力

，

故上述三公司欠付本公司及本公司各子公司

（

东莞公司

、

贸易公司

）

欠款均

未归还

。

【

问询函问题

１

】（

４

）

公司收购牧兴实业和源生泰时及期后的流动性履约能力情况

，

以及双方约

定

“

３０％

的股份收购款在办理完股权工商变更满一年后的

７

日内支付

，

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同期一年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作为公司延迟支付交易对方的相应补偿

”

的具体原因

，

并说

明交易双方对股权过户和款项支付安排的实际履约情况

，

及出现履约差异的具体原因

（

如有

）。

公司说明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本公司

（

甲方

）

与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明星

、

陈水路

、

吴晓燕

、

林研

、

张屿涵等

（

乙方

）

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约定由本公司收购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股权转让价以评估机构对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价

４

，

８３２．５４

万元为基础

，

协商确定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

４

，

８３２．５４

万元

。

同时

，

本

公司与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明星

、

吴晓燕

、

洪晓玲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约定由本公

司收购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的股权

，

股权转让价以评估机构对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东价值的评估价

－１

，

０４４．６６

万元为基础

，

协商确定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的股

权转让价款为

８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甲方

（

本公司

）

与乙方

（

李明星等

６

人

）

签订

《

移交确认书

》，

双方确认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乙方移交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

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

深圳市菲赛迪食品有限公司实

际经营管理和控制权给本公司

，

乙方承担自评估基准日至移交日被收购三公司的经营亏损

，

所承担

的亏损从乙方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

，

扣除承担的亏损后

，

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

款为

３４１９．１７

万元

，

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

万元

；

且又协商一致

，

按此

价格基础

，

甲方将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

、

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回给

乙方

。

根据上述协议

，

本公司实际需向乙方股权支付转让款合计

２７３５．１７

万元

（

３４１９．１７×８０％

）。

股权过

户手续与款项支付安排履约情况如下

：

厦门牧兴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和

厦门源生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本公司付款情况为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支付

１５６７．０２

万元

、

３

月

１４

日支付

４００

万元

、

９

月

１２

日

７６８．１５

万元

，

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

２７３５．１７

万元

。

根据上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

本公司需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支付

完毕

。

【

问询函问题

１

】（

５

）

除前述收购事项外

，

上市公司历史上是否存在和前述三家标的公司的其他

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

，

如有

，

请说明具体情况

。

公司说明

：

除前述收购事项外本公司与上述三个公司历史上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等

事项

。

【

问询函问题

２

】（

１

）《

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

和

《

２０１４

年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

显示

，

公司与子公司康达尔贸易有限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０．７４

亿元

，

本期累计偿还

０．５８

亿元

，

期末余额

０．１８

亿元

。

请公司结合对我部

《

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１３

】

第

３２９

号

）

的回复内容

，

以及历史上与该公司的资金往来

情况和该公司后续的运营情况和功能定位

，

说明在公司目前多项历史诉讼仍未解决的前提下

，

公司

与贸易公司资金往来明显减少的具体原因

，

报告期内前述资金往来的具体内容和发生原因

，

并复核

与子公司资金往来界定为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性质是否准确

。

公司说明

：

集团公司目前有多项历史诉讼仍未解决

，

但是除了与信兴公司物权纠纷案以外的其

他诉讼都是与子公司发生的诉讼纠纷

（

具体见问询函问题

８

的相关说明

），

该类诉讼不会查封到本公

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或其他资产

，

只有与信兴公司物权纠纷案是信兴公司向本公司提起诉讼的

，

信兴

公司在提起该项诉讼的同时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

，

查封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

应支付给本公司的剩余补偿款

４３００．２２

万元

（

因信兴公司无法提供更多的反担保资产查封冻结本公

司的其他资产

），

因此公司判断本公司银行账户因诉讼事项被查封可能性较小

，

在

２０１４

年度已经不

需要再由贸易公司代本公司对外支付货款

，

不需要贸易公司代本公司收付与子公司的往来

（

本公司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起已经直接从本公司银行账户发放工资

，

不再通过贸易公司银行账户代发

），

故

２０１４

年度本公司与贸易公司资金往来明显减少

。

报告期内本公司累计转入贸易公司

０．７４

亿元

，

为本公司将闲置资金转入贸易公司

（

以前年度开

户的

）

兴业银行七天通知存款账户和民生银行流动利存款账户

（

利息收益归本公司

），

报告期内贸易

公司累计已转回本公司资金

０．５８

亿元

。

因利用闲置资金获得利息是一种经营行为

，

故本公司将其定性为经营性资金往来

。

【

问询函问题

２

】（

２

）“

其他应收款

”

项下显示

，

公司报告期对应收福光李振团的债权全额计提减

值准备

，

同时向中基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借款

０．３０

亿元

。

请公司说明应收福光李振团债权发生的具

体背景以及报告期全额计提减值的原因和依据

；

同时说明对中基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的借款是否构

成财务资助

，

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

公司说明

：

１９９８

年

（

或之前

），

福光李振团开始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

，

既是本公司的子公司深圳

饲料公司的客户

，

也是子公司深圳饲料公司和养鸡公司等单位的饲料原材料供应商

，

２００６

年深圳饲

料公司因

１０７

国道拓宽拆迁停产后

，

福光李振团与子公司停止了业务往来

。

在

２００６

年子公司深圳饲

料公司停产后

，

相关业务人员均已离开公司

，

应收福光李振团的债权未收回的具体原因已无法查清

。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度对应收福光李振团的债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

以前年度在列示单项金额重大

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时遗漏了该笔应收款的列示

。

（

２

）

根据集团确立的

“

前有奔头

，

后有保障

，

适度多元化体系下的相对产业聚焦

”

的总体发展战

略

，

本公司一方面积极整合和拓展金融板块与现代农业板块

，

同时还努力寻求合适的投资项目

，

以实

现新的利润增长点

。

因中基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基础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大陆

地区的投控平台

，

主要在中国大陆从事投资

、

建设

、

经营城市能源基础设施

，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向居

民和工商业用户输送天然气

、

建设和经营加油站和加气站

、

自来水管网建设

、

出租车场站建设等公用

事业

，

为此

，

本公司拟与中基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建立商业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

充分发挥双方优势

，

实现优势互补

，

提升竞争力

，

共同开拓市场

。

故本公司与其签署了

《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初步尝试与

对方合作投资项目

，

为体现合作诚意

，

本公司向对方支付了

３０００

万元的投资诚意金

，

对部分约定项

目享有投资合作的优先权

。

若本公司选定了正式的投资合作项目后

，

上述诚意金即转为实际的投资

款

；

若本公司未能在一年内选定与对方的合作项目

，

则双方终止投资合作事宜

，

但对方须在在一个月

内将预付投资诚意金退还本公司

，

并保证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１０％

支付本公司资金占

用费

。

根据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和

《

董事长工作细则

》

等的规定

，

因

具体的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尚未确定

，

该意向性投资事项在董事长决策权限范围内

，

尚未达到临时

信息披露标准

，

且鉴于有关投资事宜尚处于调查筛选阶段

，

尚未明确具体投资事项

，

本公司已支付的

投资诚意金并不能视为投资款

，

故本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以其他应收款予以披露

。

综上

，

本公

司对中基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的应收款是本公司为锁定投资项目优先权而支付的诚意金

，

不构成财

务资助性质

。

【

问询函问题

２

】（

３

）“

其他应付款

”

项下显示

，

厦门公司应付个人往来款

３７８

万元

，

满旺公司应付

兆安公司往来款

３５１．０９

万元

，

国劲公司应付郑玉西个人往来款

１９６．７７

万元

。

请公司结合对我部

《

关

于对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１３

】

第

３２９

号

）

中关于公司集团

资金管理模式的回复内容

，

说明前述往来款发生的原因和履行审议程序的合规性

（

如适用

）。

公司说明

：

满旺公司应付兆安公司往来款

３５１．０９

万元和国劲公司应付郑玉西个人往来款

１９６．７７

万元均系本公司所承接的

２００２

年国企改制

（

重组

）

前发生的历史遗留问题

。

其中

，

满旺公司应

付兆安公司往来款

３５１．０９

万元为

２００２

年度发生

，

系满旺公司为偿还本公司款项向兆安公司借款形

成

；

国劲公司应付郑玉西个人往来款

１９６．７７

万元为

１９９７

年发生

，

系国劲公司向持有

１０％

股份的股

东郑玉西借款用于支付购买国劲公司的丁屋项目的土地款

。

厦门公司应付个人往来款

３７８

万元系在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收购厦门公司股权之前发生的事项

，

发生的原因为厦门公司因经营资金短缺向个人

暂借款形成

。

【

问询函问题

２

】（

４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和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分别显示收回往来款项及各项补贴等

８４２．６９

万元和支付往来款

３

，

３３７

万元

。

请公司说明前述主要

资金往来对象

、

交易基础以及往来的合规性

。

公司说明

：

收回往来款项及各项补贴等

８４２．６９

万元中

，

各经营单位收回个人备用金借款

１４６．３９

万元

，

另收到政府补助项目明细如下

：

政府补助项目 本年发生数（万元） 收到补助款单位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奖励资金

２０．００

本公司

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５０．００

本公司

第一批院士站补助

５０．００

广东农牧公司（东莞）

名牌称号企业财政奖励资金

３０．００

广东农牧公司（东莞）

＂

禽流感

＂

补贴

１４６．００

惠州正顺康公司

禽流感维持生产补贴

１１４．４０

惠州正顺康公司

禽流感疫情补贴资金

８４．００

惠州正顺康公司

统筹城乡发展项目奖补资金

５０．００

陕西农牧公司（高陵）

智能供水漏损补助

２６．９０

供水公司

其他

２５．００

小计

６９６．３０

支付往来款

３

，

３３７

万元

，

其中支付中基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

，

厦门公司偿还个人

往来款

（

股权收购前发生

）

３３７

万元

。

本公司提供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给中基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有关情况说明详见问询函问题

２

、（

２

）

的

说明

。

【

问询函问题

２

】（

５

）“

货币资金

”

项下显示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使用权受限的银行存款

共

３８３．７７

万元

，

公司表示系公司香港伟江公司因董事个人原因未在银行账户更换预留签名导致支

付受限

。

请公司说明受限起始日期

，

以及公司不及时解决支付受限情况的原因

。

公司说明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起

，

因香港伟江公司董事变更未及时在香港银行账户更换预留签名导

致伟江公司银行账户支付受限至今

。

因伟江公司董事陈俊雄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辞职

，

伟江公司在办

理好董事变更手续后

，

正在准备办理银行账户更换预留签名手时

，

但陈俊雄先生因个人原因长期不

在深圳

，

导致香港伟江公司董事变更后未及时在银行账户更换预留签名

，

伟江公司银行账户支付受

限至今

。

伟江公司一直在积极联系陈俊雄先生办理伟江公司银行账户更换预留签名手续

，

目前该手

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

【

问询函问题

３

】（

１

）“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

项下显示

，

公司报告期内商业贸易毛利率达

２１．８０％

。

请

公司结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２０１４

年

修订

）》（

以下简称

“

２

号准则

”）

第二十条的要求

，

说明商业贸易板块的主要经营公司

、

主要经营产品

、

主要经营模式

（

买断式或代理式

）、

以及较高毛利率的具体原因

。

公司说明

：

公司商业贸易板块的主要经营公司有

：

１

）、

集团本部活鸡供港销售

、

其经营模式为买

断销售

，

其毛利率仅为

６．７％

，

２０１４

年受禽流感影响

，

香港市场自

２－８

月暂停活鸡进口

；

２

）、

源生泰公

司鲜肉和肉制品销售和都市农场公司生鲜肉

、

蛋

、

菜和肉制品的销售

，

二者均主要通过商超设立销售

专柜或自行开设直营店模式进行销售

，

均为买断式销售

。

因源生泰公司和都市农场公司的主要产品

为牧兴公司养殖的品牌

“

圆香黑猪肉

”，

公司致力于

“

用高品质的猪主打高端猪肉市场

”，

市场定位主

要针对中高端客户

；

同时

，

为保证品质

，

公司养殖时间与投入等均较普通猪肉高导致养殖成本较高

，

因此公司在制定零售价时较普通猪肉要高出

３０－４０％

，

相应毛利率较高

。

【

问询函问题

３

】（

２

）“

董事会报告

”

项下显示

，

公司报告期向第四大客户开平黄子松和第五大客

户惠阳太阳城张金运分别销售

０．２５

亿元和

０．２３

亿元

。

请公司说明对前述客户销售的具体产品类型

、

近三年历史销售情况

、

款项结算情况和期末欠款情况

，

以及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说明

：

相关情况如下表

客户名称 开平黄子松

销售产品类别 鸭配合饲料 否

年度 销量（

Ｔ

） 销售额（万元） 期末欠款（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

００４．８１ ２

，

４８５．２６ ２１．５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

３９８．６８ １

，

８２２．３３ －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３

，

０６０．２９ ７２２．４８ －１１．５５

客户名称 惠阳太阳城张金运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销售产品类别 蛋鸡配合饲料 否

年度 销量（

Ｔ

） 销售额（万元） 期末欠款（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

３２３．４２ ２

，

２５７．９３ －２６．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２

，

２５３．２６ ６２７．７１ －１８．６６

２０１２

年

－ － －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问询函问题

３

】（

３

）“

前五大供应商

”

项下显示

，

公司向中粮饲料

（

茂名

）

有限公司和东莞市富之

源饲料蛋白开发有限公司分别采购

０．９９

亿元和

０．４５

亿元

。

请公司说明前述采购产品的具体种类以

及公司近三年向其产品销售情况

（

如有

）。

公司说明

：

如下表

：

供应商名称

采购产品

类型

２０１４

年

采购金额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采购金额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采购金额

（万元）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饲料

９

，

９１９．１１ ８

，

１４６．５８ ５

，

１９２．３６

东莞市富之源饲料蛋白开发有限公司 豆粕、豆油

４

，

４５８．７６ ４

，

９４３．５９ ４

，

０２４．５２

中粮饲料

（

茂名

）

有限公司

、

东莞市富之源饲料蛋白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关联方

关系

。

本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向中粮饲料

（

茂名

）

有限公司

、

东莞市富之源饲料蛋白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产

品

。

子公司茂名康达尔饲料公司为饲料销售公司

，

向子公司广东农牧公司和中粮饲料

（

茂名

）

有限公

司采购定制饲料后对外销售

。

【

问询函问题

３

】（

４

）“

成本

”

项下显示

，

公司运输行业板块发生的人工费用为

０．１６

亿元

，

职工薪酬

为

０．１１

亿元

。

请公司结合该业务板块的运营模式

，

说明人工费用和职工薪酬核算的具体内容

。

公司说明

：

正确应为折旧费用

０．１１

亿元

，

工作人员误将折旧费用项目列示为职工薪酬项目

。

【

问询函问题

４

】“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

项下显示

，

报告期内

，

公司房地产开发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４．９３

亿元

，

营业成本

１．６６

亿元

；“

成本

”

项下显示

，

公司房地产销售板块营业成本包括土地获得价款

、

前期开发费

、

建筑安装工程费

、

基础设施费

、

公共配套设施费和开发间接费等

；“

销售费用

”

项下显示

，

本期销售费用比上期增加

１０７％

，

公司表示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销售山海上园一期商品房的

各项销售费用

；“

存货

”

项下显示

，

报告期末

，

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期末余额分别为

３．４６

亿元和

０．３３

亿元

。

请公司结合房地产行业特点和会计政策

，

说明公司对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销售费用

、

开发产品

和开发成本归集和核算的具体内容及其合规性

，

以及公司商品房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

、

时点是

否准确

。

公司说明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开发的山海上园项目一期楼盘共两栋住宅

，

根据工程进度情况

和政府的相关要求

，

公司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确认收入及收益

。

一期项目

１

栋楼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开盘预售

，

２

栋楼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开盘预售

。

整个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取得政府竣工验收备案回

执

。

根据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原则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我公司对符合确认销售收入条件的商品房进

行了收入确认

，

并根据配比原则结转了房地产开发营业成本

。

公司销售费用主要为当期销售商品房发生的各项营销费

、

广告费

、

销售代理费及销售人员的薪

酬等

。

期末开发产品主要为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的部分商品房应分摊的各项开发成本

，

包括应分摊的

土地获得价款

、

前期开发费

、

建筑安装工程费

、

基础设施费

、

公共配套设施费和开发间接费等

。

期末开发成本主要为山海上园二期及以后各期应分摊的土地补偿拆支出和土地平整费

、

整体规

划设计费等各项前期开发费用

，

上述费用均按各期占地面积进行分摊

，

我们认为上述处理符合公司

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

问询函问题

５

】（

１

）“

委托理财情况

”

项下显示

，

公司对应的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

委托理财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但其中对应的多项委托理财的起始日期早于权力部门审议日期

。

请公司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５

号

———

证券投资

》

等相关规定

，

说明公司进行购买理财产品等

证券投资行为所履行的审议程序的合规性

。

公司说明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投资额度为人民币

１．７５

亿元

，

期限为二年

；

在投资期

限即将届满时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投资额度为人民币

２

亿元

（

含已使用的

１．７５

亿

元

），

期限为三年

；

由于公司闲置自有资金充裕

，

为了提升公司整体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

本公司拟

将投资额度提高至

８

亿元

，

为此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

临时会议再次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投资额度为人

民币

８

亿元

（

含已审批的人民币

２

亿元

），

期限为二年

，

因该额度已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

，

故本公司将

该议案提交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批准

。

综上所述

，

本公司进行购买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行为是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５

号

———

证券投资

》

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

【

问询函问题

５

】（

２

）“

长期股权投资

”

项下显示

，

公司对深圳信兴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兴

实业

”）

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为

１６６．０３

万元

，

信兴实业

２０１０

年营业执照已被吊销

。

请公司说明未对

该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的原因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

公司说明

：

深圳信兴实业公司至今仍有正常的经营活动

，

２０１４

年度仍有租金收入

８４

万元

，

该租

金收入来源于该公司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栋物业

（

４

，

１８７．３ ｍ２

的综合商住楼

），

该物业

２１１４

年末的账

面价值只有

１２０

万元

，

物业公允价值远高于账面价值

。

本公司对信兴实业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

权益法核算

，

对信兴实业公司实现的利润或亏损已作权益法调整

，

且在权益法调整前

，

本公司已按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会计政策对该公司已发生减值的资产项目补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

再按

调整后的该公司报表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权益法调整

，

故本公司认为

，

不需要再对该项长期股

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

【

问询函问题

５

】（

３

）“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项下显示

，

公司收购深圳市金鹏辉实

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鹏辉实业

”）

的购买完成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合并成本为

５００

万元

，

取

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为

８５９．５６

万元

；

对方财务报表显示

，

金鹏辉实业的主要资产和负债

为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

请公司结合该公司的业务模式

，

说明前述往来款项对应的主要对象和形成

原因

，

以及对方折价

４２％

转让的主要原因

。

公司说明

：

金鹏辉公司主营业务为

：

承接建筑智能化和电子工程

、

智能建筑设计等

，

同时公司还

承接建筑装饰装修设计

、

施工

、

维修工程

。

其期末应收款项为

２５１３．０８

万元

，

主要系承接建筑智能化

工程应收的工程款

，

其中

：

应收莱华商置有限公司宝能华府工程款

１０９．６２

万元

、

应收深圳市恒丰浩

森房地产有限公司御景水岸项目工程款

６３３

万元

、

应收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侨香路项目工程款

５９７．６７

万元

，

应收北海莱华酒店有限公司北海项目工程款

６８６．３４

万元

；

期末应付款余额

２０９０．５４

万

元

，

主要为承接各项目工程分包及材料款等

，

其中

：

应付深圳市福濠投资有限公司侨香路项目工程材

料款

４７２．７２

万元

、

应付麦水康北海项目分包工程款

５３８．７４

万元

、

应付黎振松和深圳视得安罗格公司

等御景水岸项目工程分包和材料款等

１７９．７５

万元

、

应付郭方军和晋荣混凝土公司等中林土建项目

工程分包和材料款

１３７．９１

万元

。

上述应收应付款项账龄均在

１

年以内

，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末

，

深圳市恒

浩森房地产有限公司和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应收款已基本收回

。

本公司有房地产开发业务

，

金鹏辉公司则主要从事楼宇智能化工程

，

公司收购金鹏辉公司后可

对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

同时

，

金鹏辉公司并入本公司集团范围后

，

可以借助上市公司

之平台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

，

公司也会获得快速发展

，

相应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

；

金鹏辉原股东成为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之职业经理人后

，

其职业前景在上市公司的平台下将更为广阔

。

为谋求更为广

阔的职业前景

，

与公司获得共同发展

，

故金鹏辉公司原股东折价出让金鹏辉公司给本公司

。

【

问询函问题

５

】（

４

）“

对外投资情况

”

项下显示

，

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对外投资

２．１３

亿元

。

请公司说

明对相关投资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临时披露义务情况

（

如适用

）。

公司说明

：

报告期内

，

公司新增对外投资

２．１３

亿元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

，

达到临时信息披

露标准的投资事项也履行了临时披露义务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黑龙

江省康达尔农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与下属子公司深

圳市康达尔前海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市及时雨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２

亿元设立黑龙江省康

达尔农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本公司拟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８

亿元

，

占黑龙江康达尔金融租赁公司注

册资本的

９０％

；

前海投资公司拟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５％

；

及时雨金融信息公司拟出资人

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５％

。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深

圳市金鹏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自然人弓伟

、

自然人李涛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收购其

持有的深圳市金鹏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本次股权收购金额涉及到的利润指标达到了

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

但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本公司就上述投资事项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５５

）、《

关于投

资设立黑龙江省康达尔农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５７

）、《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

购深圳市金鹏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５８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

本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都市农场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８００

万元

，

即将

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前海投资

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资扩股收购深圳市及时雨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

。

上述两

项增资事项属董事长决策权限

，

由董事长办公会审批后报董事会备案

，

也未达到临时信息披露的标准

。

【

问询函问题

５

】（

５

）“

同业竞争情况

”

项下显示

，

公司在深圳市宝安区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

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在深圳市罗湖区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

公司

表示由于房地产的市场行情及区域性特点明显

，

两家公司没有形成直接竞争的项目存在

，

因此不构

成实质上的同业竞争关系

。

请公司结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份收购的金鹏辉实业业务情况和房地产行业面

向的客户群体和房源替代性等因素

，

复核公司与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同业竞争

。

公司说明

：

为了拓宽和延伸公司的房地产产业链

，

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份从自然人弓伟和李涛名下收购了深圳市金鹏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

。

在业务性质上

，

深

圳市金鹏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智能化建筑装饰装修设计

、

施工

、

维修为一体的高科技民营

企业

，

深圳市金鹏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不存在同类业务范围

；

在业务开展区域上

，

深圳市金鹏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业务集中在福田区或

宝安区

，

未向深圳市华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客户群体提供业务服务

；

在房源替代性方面

，

本公司在

宝安区开发的房产项目主要面对宝安区的刚性需求消费群体

，

深圳市华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罗湖

区开发的房产项目主要面对罗湖区的投资性需求消费群体

，

不存在房源替代性

。

同时

，

因本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

，

而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超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仅下属子公司在深圳市罗湖区开发了唯一的一个房地产项目

，

且该项目是深圳市华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重组本公司之前已收购的地产项目

。

从目前双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开发情况和现状分析可

知

，

第一

，

双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及区域性差别

，

而不同地域

、

区域房地产商品的

销售对象基本是不同的

；

第二

，

双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类型不同

，

客户对象存在差异化

，

同一地域不

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房地产业务

，

其相互之间也不存在竞争关系

；

其三

，

双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处于不

同的开发和销售阶段

，

目前

，

深圳市华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已基本销售完毕

。

(下转 B71版)


